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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食品工业洁净用房
建筑技术规范》解读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许钟麟☆　曹国庆　张益昭　潘红红

摘要　介绍了该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工厂平面布置、洁净用房分级和环境参数、对工艺

设计的要求、通风与净化空调、给水排水等。对强制性条文进行了重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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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０　引言

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食品安全一直是世界范

围内关注的热点。我国食品生产正逐步走向产业

化，产业化生产的质量保证核心是食品安全生产环

境，一些食品厂将药品生产中应用较成熟的洁净技

术引入食品生产中，作为生产过程中安全保障，因此

规范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建设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ＧＢ５０６８７—２０１１《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建筑技

术规范》［１］（以下简称《规范》）２００８年７月启动筹

备编写，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起实施。

１　内容简介

《规范》共１０章，分别为：１．总则，２．术语，３．工

厂平面布置，４．洁净用房分级和环境参数，５．对工

艺设计的要求，６．建筑，７．通风与净化空调，８．给水

排水，９．电气，１０．检测、验证与验收。《规范》有２

个技术性附录，分别为：Ａ．食品生产良好卫生生产

环境，Ｂ．工程验收检查确认项目。为了在某些方

面留有技术发展余地，参照国际标准采用列出条件

的方法，也采用建议进行风险评估由应用者根据实

际情况而定的原则。

２　主要章节内容

２．１　总则

本章给出了《规范》的编制目的、适用范围、与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关系。ＧＢ／Ｔ１５０９１—９５《食

品工业基本术语》［２］对食品的定义：可供人类食用

或饮用的物质，包括加工食品、半成品和未加工食

品，不包括烟草或只作药品用的物质。《规范》适用

于各类食品加工和生产（包括产业化餐饮业的加

工、生产）过程中需要洁净用房以降低食品生产过

程不良率以及保证放心产品的安全性的工厂的设

计、施工、工程检测和验收。《规范》对食品工业洁

净用房的规划、设计、施工、检测、验收等内容进行

了规定，不涉及对无洁净用房的一般食品工业厂房

建设的通用要求。

２．２　工厂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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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总平面布置

在进行食品工业生产厂房内总平面布置时，应

充分考虑食品生产工艺特点和具体工程项目中洁

净厂房内各功能区（包括洁净生产区、辅助生产区、

非洁净生产区、共用动力系统和办公等功能区）的

合理布置。合理进行人流、物流组织，合理布置公

用动力管线，以方便运行维护管理、降低能量消耗、

确保安全生产，如在布置上不合理、不相对集中，势

必带来互相干扰和妨碍，甚至产生污染，最终将影

响食品生产。

ＧＢ１４８８１—９４《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中提

出“要合理布局，划分生产区和生活区”［３］，但是目

前我国许多外资项目提倡采用联合厂房，即在一个

单体内包括了许多功能区，而国内投资项目通常喜

欢将各个功能拆分为不同的单体建筑。为了避免

对生活区、辅助区等名词理解不一，又由于《规范》

重点在洁净用房，所以不提生产、生活分区问题，而

从生产区设置开始提出要求。

由于食品生产加工的各自特点，生产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污染程度、对环境的洁净要求不尽相同，

它们的相对位置应予以合理安排。《规范》指出生

产过程中对空气污染严重的建筑应置于厂区常年

最小风频风向的上风侧，是确保洁净用房少受污染

的必要措施。

为避免交叉污染，《规范》指出相互有不利影响

的生产工艺，不宜设在同一建筑物内，当设在同一

建筑物内时，各自生产区域之间应有隔断措施。

２．２．２　洁净生产区

洁净生产区是建有洁净用房的食品工厂厂区

内的核心。洁净生产区应按生产流程及相应洁净

用房等级要求合理布局，生产线布置不应造成往返

交叉和不连续。

有卫生生产环境要求的洁净生产区宜包括：

易腐性食品、即食半成品或成品的最后冷却或包

装前的存放、前处理场所，不能最终灭菌的原料

前处理、产品灌封、成型场所，产品最终灭菌后的

暴露环境，内包装材料准备室和内包装室以及为

食品生产、改进食品特性或保存性的加工处理场

所和检验室等。

生产区内有相互联系的不同等级洁净用房之

间应按照品种和工艺的需要设置缓冲室、空气吹淋

室等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当设置缓冲室时，其面

积不应小于３ｍ２。

在有关食品的书籍、标准中，对于洗手（含消

毒）间的设置都规定得十分明确，特别对操作易腐

食品的场所更是作了硬性规定（采用“必须”的措

辞），如在曾孝庆主编的《ＧＭＰ与现代食品工厂设

计》一书中表达为“在管制生产区入口处宜设置独

立隔间的洗手消毒室（易腐败即食性成品车间则必

须设置）”［４］。空气质量再好，如果接触食品的手未

消毒好，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或者说，空气质量越

好，手消毒的矛盾越突出。《规范》以强制性条文指

出“在不能最终灭菌食品的生产、检验、包装车间以

及易腐败即食性成品车间的入口处必须设置独立

隔间的手消毒室”。

２．３　洁净用房分级和环境参数

《规范》的制订主要针对食品生产过程的控制，食

品生产过程的控制应注重ＨＡＣＣＰ危害分析和关键

控制点，突出对最终产品质量和食品卫生有重要影响

的关键控制点，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和控制措施。

２．３．１　等级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应根据食品生产对除菌除

尘和卫生要求分级，洁净用房应明确其中生产的关

键控制点、关键区域和背景区域，并应分别定级。

《规范》给出的食品工业洁净用房等级如表１所示。

《规范》在附录Ａ中给出了推荐的良好卫生生产环

境，未列出的操作可参照已列出的操作在适当级别

的洁净区内进行。

表１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等级

操作区 说　明

Ⅰ级 高污染风险的洁净操作区 高污染风险是指进行风险评估时确认在不能最终灭菌条件下，食品容
易长菌、配制灌装速度慢、灌装用容器为广口瓶、容器须暴露数秒后
方可密闭等状况

Ⅱ级 Ⅰ级区所处的背景环境，或污染风险仅次于Ⅰ级
的涉及非最终灭菌食品的洁净操作区

Ⅲ级 生产过程中重要程度较次的洁净操作区

Ⅳ级 属于前置工序的一般清洁要求的区域



２０１２（４） 许钟麟，等：国家标准《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建筑技术规范》解读 １７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以控制会对食品造成污染

的有生命微粒为主要目的，因此各级洁净用房注重

对细菌数量的控制要求，《规范》借鉴国内外已有相

关标准规范给出的各级洁净用房微生物的最低要

求如表２所示。

２．３．２　环境参数

表２　洁净区微生物的最低要求

空气浮游菌／（ｃｆｕ／ｍ３） 空气沉降菌（９０ｍｍ） 表面微生物（动态）

静态 动态 静态／（ｃｆｕ／３０ｍｉｎ） 动态／（ｃｆｕ／４ｈ） 接触皿（５５ｍｍ）／（ｃｆｕ／皿） ５指手套／

与食品接触表面 建筑内表面 （ｃｆｕ／手套）

Ⅰ级 ５ １０ ０．２ ３．２ ２ 不得有霉菌斑 ＜２

Ⅱ级 ５０ １００ １．５ ２４ １０ 不得有霉菌斑 ５

Ⅲ级 １５０ ３００ ４ ６４ 不作规定 不得有霉菌斑 不作规定

Ⅳ级 ５００ 不作规定 不作规定 不作规定 不作规定 不得有霉菌斑 不作规定

注：１）表中各数值均为平均值，单点最大值不宜超过平均值的２倍；

２）动态检测时可使用多个沉降皿连续进行监控，但单个沉降皿的暴露时间可以短于４ｈ，按实际时间计算沉降菌；

３）与食品接触表面不得检出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微生物污染与温湿度条件密切相关，食品工业

洁净用房的温度和湿度控制成为关键，应根据生产

工艺要求进行合理设计建设。如饮料厂的灌装间、

乳酸菌发酵间、菌种培养间，要求温度１５～２７℃，

相对湿度≤５０％；肉类加工厂的加工调理场、最终

半成品冷却及贮存场所、内包装室，要求温度≤１５

℃；膨化食品厂的内包装车间、调味料配合室要求

相对湿度≤７５％等等。

２．４　对工艺设计的要求

２．４．１　工艺布局

工艺平面应与工艺要求的洁净用房等级相适

应，并应防止食品、食品接触面和食品包装受到污

染。生产和操作过程中产生粉尘和气体污染的工

艺设备宜布置在洁净用房外，若布置在室内时，宜

靠墙且靠近回、排风口或设局部排风装置的位置布

置。操作台之间、设备之间以及设备与建筑围护结

构之间应有安全维修和清洁的距离。

２．４．２　物流与物料净化

进入洁净区的各种物料应在拆包间进行拆包、

清理等处理，拆包间一般跨洁净区与非洁净区设

置，在工程实践中，拆包间一般包括两个房间，一个

是在非洁净区的拆外包装间，一个是在洁净区的物

料暂存间，两个房间组成广义上的拆包间，这就是

常说的拆包间跨区设置。

在不同等级的洁净用房之间进行物料传递时，

宜采用传递窗，也可通过设置在不同等级洁净用房

之间的缓冲室进行物料传递。当采用传送带连续

传送物料、物件时，传送带不应穿越非洁净区，应在

洁净区与非洁净区之间设置缓冲设施，并在两区之

间分段传送，可采取有效的、不损伤食品品质的其

他清洁消毒措施，但应注意传输速度与消毒作用时

间的合理匹配。如采取有特定辐射照度的紫外线

灯照射消毒或喷洒消毒。

当生产流水作业需要在洁净用房墙上开洞时，

宜在洞口保持从洁净用房等级高的一侧经孔洞压

向洁净用房等级低的一侧或按工艺要求的定向气

流，洞口气流平均风速不应小于０．２ｍ／ｓ，停止生

产时洞口宜有封闭的措施。

２．４．３　人员净化

人员通过用房宜包括雨具存放、换鞋、存外衣、

卫生间、盥洗室、淋浴室、换洁净或无菌工作服、换

无菌鞋和空气吹淋室等设施。更衣室内脱衣区和

穿洁净工作服区应有分隔，穿洁净工作服区宜按

Ⅲ～Ⅳ级洁净用房设计，穿无菌内衣及其后区域宜

按Ⅱ～Ⅲ级洁净用房设计。可灭菌食品生产人员

净化程序宜按图１顺序安排，不可灭菌食品生产人

员净化程序应按图２顺序安排。图中以虚线表示

图１　可灭菌食品生产区人员净化程序

图２　不可灭菌食品生产区人员净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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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为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增减的内容，一

般情况下宜设置。

２．５　建筑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的建筑设计除应满足生产

工艺需求外，尚应满足不产尘、不积尘、耐腐蚀、防

潮、防霉、易清洁的要求，并应符合防火、环保规定，

应便于安装空调净化设备、风管和风口，室内净高

应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生物洁净室不允许木质材料外露使用，主要考

虑避免霉菌滋生，食品工业洁净用房的空气中富含

营养性物质，在合适的湿度下，木质材料受霉菌污

染的风险更大，《规范》以强制性条文指出“木质材

料不得外露使用。所有门不应采用木质材料外露

的门”。

《规范》对围护结构内表面抗菌涂饰工程进行

了规定，由于关于食品工业用房内使用抗菌涂饰，

目前在国内外意见不太统一，担心抗菌产品会使食

品中产生抗药性菌株，但对于相对湿度经常超过

７５％或有蒸汽作业的房间或关键区域的抗菌防霉

问题，目前仍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内表面抗菌有

很多方法，如消毒，但《规范》仅对使用抗菌涂料的

情况进行了规定。当相对湿度达到８０％时，不论

温度高低，基本上都要发霉［５］，所以当相对湿度经

常超过８０％或有蒸汽作业的房间需要涂防霉涂料

时，应按《规范》规定执行。

２．６　通风与净化空调

２．６．１　系统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宜采用局部空气净化方法

（含设备自身所带的净化措施）以及符合卫生标准

的消毒灭菌措施，保护关键区域达到所需的控制参

数。采用合适的过滤器能保证送风气流达到要求

的尘埃浓度和细菌浓度，以及合理的运行费用。根

据我国国情，《规范》强调至少三级过滤，规定了三

级过滤器的常规设置位置。

室外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浓度未超过 ＧＢ

３０９５—１９９６《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６］中二级标准时，

净化空调系统新风口宜设粗效和中效空气过滤器；

室外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浓度超过上述二级标准

时，宜在新风口增设第三道低阻高中效空气过滤

器。

中效空气过滤器集中设置在空气处理机组

（ａｉｒ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ｕｎｉｔ，ＡＨＵ）正压段的出口前，这是

因为负压段易漏风，会造成未经中效空气过滤器过

滤的含尘浓度高的空气进入系统，降低系统中效过

滤的效果，加大末端高效空气过滤器的过滤负担，

缩短其使用寿命。

洁净用房空气净化系统末端送风口采用高效

空气过滤器过滤，这是我国各类洁净室相关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都规定了的。对于Ⅲ级、Ⅳ级洁净用

房的空气净化处理，由于空气洁净度等级较低，在

加强了新风净化措施的条件下，可采用高中效空气

过滤器作为末端过滤器。

研究结果表明，集中空调系统的大量尘、菌污

染来自回风，如果在回风口上加设低阻力、适当过

滤效率的过滤器，则风管内积尘量将显著减少，清

洗周期延长。对于普通集中空调系统，这一点更突

出。关于过滤器阻力、滤尘效率、滤菌效率等数据

的选用，可参见文献［７］。

有高温、高湿、臭味和气体（包括蒸汽及有毒气

体）或粉尘产生（如磨粉工段）的场所，为了防止通

过空气循环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送入房间的空气

应全部排出，同时为保护周围环境，应设置排风装

置对排风进行过滤、吸附、热回收等处理，使得排风

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

２．６．２　气流组织

在进行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室内气流组织形式

设计时，对送风口和排风口的位置要精心布置，使

室内气流合理，形成定向流，减少气流停滞区域，确

保室内可能被污染的空气以最快速度流向回（排）

风口，这是生物洁净室建设的基本原则，食品工业

洁净用房隶属生物洁净室，对防止微生物污染、保

持室内定向气流的要求更为迫切，规范以强制性条

文指出“室内气流应从清洁区域流向污染区域”。

空气洁净度等级要求不同的食品工业洁净用

房，所采用的气流流型也应不同，Ⅰ级采用四周加

围挡壁的局部竖直单向流，Ⅰ级的背景环境及其他

级别洁净用房宜采用非单向流。对于Ⅰ级局部竖

直单向流，因为气流核心区要向内收缩，其角度约

为１０°，所以为了把工作区罩住，送风区必须比工

作区大，《规范》规定“局部Ⅰ级洁净用房送风口面

积应比下方控制区面积每边至少各大２０ｃｍ以

上”。

根据扩大主流区原理［８］，当送风口集中布置

时，由于降低了不均匀分布系数，因而提高了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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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集中送风面积约占室面积的１／１６时，若集中区

达到ＩＳＯ５级，周边区可达到ＩＳＯ７级。《规范》考

虑一定安全系数，指出“当局部Ⅰ级洁净用房送风

口（不含自循环的送风末端）下无围挡壁或围挡壁

高度不大于０．５ｍ时，若送风口面积不小于全室

面积的１／１４，则局部Ⅰ级洁净用房的Ⅱ级背景环

境中可不另设送风口。”需要注意的是，该规定不适

用于自循环的送风末端（如ＦＦＵ、层流罩等），当局

部Ⅰ级采用自循环的送风末端时，背景环境宜另设

送风口。

２．６．３　净化送风参数

Ⅰ级洁净用房操作台高度的截面风速不应小

于０．２ｍ／ｓ，当操作面为实体平面时，操作台高度

可上调０．２５ｍ。不同等级洁净用房静态时换气次

数应按人员数量、面积、操作强度等条件计算确定

或按表３选用。

表３　洁净用房静态时换气次数

Ⅱ级 不小于２０ｈ－１

Ⅲ级 不小于１５ｈ－１

Ⅳ级 不小于１０ｈ－１

无等级要求 不小于５ｈ－１

　　有可关闭的门窗相邻相通的洁净用房之间以

及洁净区与非洁净区之间应保持不小于５Ｐａ的静

压差，洁净区对室外应保持不小于１０Ｐａ的静压

差。当生产流水作业需要在洁净用房墙上开洞时，

开洞后保持两边５Ｐａ以上压差是困难的，但只要

开洞口有定向气流，即可防止污染倒灌，此时要求

“宜在洞口保持从洁净用房等级高的一侧经孔洞压

向洁净用房等级低的一侧或按工艺要求的定向气

流，洞口气流平均风速不应小于０．２ｍ／ｓ。”因为室

内送风系统不可能在洞口处形成大于０．２ｍ／ｓ的

垂直于洞口平面的风速，这是靠动态气流进行密

封。

２．７　给水排水

洁净用房内的给排水干管敷设方式直接影响

洁净用房的空气洁净度，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洁净室

内给水排水管道，《规范》指出洁净用房的给排水干

管应敷设在技术夹层或技术夹道内。管道内的水

与周围环境有温差，管道外壁可能结露，凝水的产

生会带来围护结构破坏、影响室内装饰等诸多问

题，因此要求对有可能结露的管道采取防结露的措

施。对于防结露层的外表面，可以采用薄钢板或薄

铝板做外壳，便于清扫而且不易产生灰尘。

２．７．１　给水

食品生产、加工工艺对纯水水质要求较高，往

往对水中电解质、细菌、微粒、有机物及溶解氧等都

有严格要求，除了严格的纯水制造过程外，纯水输

送管道的管材选择和管网设计是保证使用点水质

的关键。实践证明采用循环供水方式是行之有效

的，主要是基于保证输水管道内的流速和尽量减少

死水区，以减少纯水在管道内的停留时间，减小管

道材料微量溶出物（即使目前质量最好的管道也会

有微量物质溶出）对纯水水质的影响，同时也是基

于流水不腐的道理。

非绿色环保消毒液本身就是一种污染，所以在

对洁净用房内的墙面、设备、器具及洗手消毒时宜

采用绿色环保消毒液。酸性氧化电位水近些年来

已被成功应用于许多医疗用房，也有一些食品生产

企业已经或打算将酸性氧化电位水用于人员手足

部、器械、器具和物品等清洗后的消毒以及环境消

毒，由于酸性氧化电位水这一新技术尚未大面积应

用，《规范》对其应用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进行了规

定。

２．７．２　排水

对于洁净用房内的地漏等排水设施的设置，

《规范》以强制性条文规定“Ⅰ级洁净用房内不应设

地漏。Ⅰ级、Ⅱ级洁净用房内不应有排水立管穿

过；Ⅲ级、Ⅳ级洁净用房内如有排水立管穿过时，不

应设检查口。”

我国药品ＧＭＰ（１９９８）规定“１００级医药洁净

室（区）不得设置地漏”［９］，目前我国食品生产、加工

车间内的全室均为Ⅰ级洁净区的情况并不多见，大

多采用Ⅲ级（或Ⅱ级）洁净用房中局部Ｉ级方式，因

此更应严格执行１００级区域内不设置地漏的规定。

为了防止排水管的泄漏（万一排水管有泄漏，后果

十分严重），确保洁净用房的空气洁净度，对排水立

管的设置作了严格要求。

２．８　电气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中工艺设备的用电负荷等

级应由它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来确定，食品工业洁

净用房一旦停电，室内空气会很快污染，影响食品

质量。另外，洁净用房是个相对的密闭体，由于断

电造成送风中断，室内的新鲜空气得不到补充，有

害气体不能排出，对工作人员的健康也不利。

由于食品工业洁净用房需要经常清洗，另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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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食品生产车间往往湿度较大，故洁净用房内的电

气设备和器材应优先按湿度条件选择，并满足所在

车间防水、防汽和酸碱腐蚀的要求。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内对操作人员的衣着、身体

状况、卫生习惯等均有要求，不能随便进入，非车间

操作人员应限制进入，因此应在洁净生产区入口处

设置门禁措施，防止未经批准人员的进入，确保生

产环境的良好卫生条件。

２．９　检测、验证与验收

洁净室工程检验的程序和项目是共通的，ＧＢ

５０５９１—２０１０《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１０］适用于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动态监测点一般是关键控制

点，需要着重控制该区域的环境卫生、洁净度，经评

估确定后，不应随意更换，否则监测数据将失去应

有的意义，不能有效监控需要控制的环境。

《规范》明确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在建设过程中，

应分别进行设计确认、安装确认、运行确认、性能确

认。洁净用房的工程验收应在有质检资格的检验

单位进行综合性能的全面测定之后进行。

３　结语

《规范》已经发布并将实施执行，该标准有利于

规范国内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建设，使我国食品工业

洁净用房的建设逐步与国外接轨，有利于提高我国

食品质量，促进更多的食品出口。《规范》在国内属

于首次制订，国外也无完整的同类标准可以借鉴，

有些措施如分级标准及参数指标的可行性、保证关

键点的送风方式、减少净化空调系统新回风污染的

措施等都是首次出现在食品工业标准中，是否合适

尚有待实践检验。一些参数是大是小？今后尚可

调整。由于时间很短，水平所限，编制工作会存在

许多不足，规范条文可能有很多不完善不尽如人意

之处，希望在今后实施过程中不断得到读者指正，

不断加以完善，这将有利于提高我国食品生产环境

卫生条件和污染控制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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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５．１　在优化控制运行时，建筑预测负荷与实测负

荷相对误差为５％，负荷预测的精度较高。

５．２　优化控制可以通过软件自主调节控制策略，

优化调节主机和融冰制冷分配比例，主机的平均负

载率为７２％；而融冰优先控制运行模式较单一，只

能通过主机卸载进行调节，主机基本运行在较低负

荷下，主机的平均负载率为３２％，因此优化控制运

行时主机效率比融冰优先控制高，能耗少。

５．３　优化控制的系统日运行耗电量为３５２５

ｋＷ·ｈ，而融冰优先控制系统日耗电量为３７６５

ｋＷ·ｈ，在冰量少、负荷大的前提下，优化控制仍

比融冰优先运行减少耗电量６．４％。

５．４　优化控制的系统日电费为２８１９．９元，而融

冰优先控制的日电费为３３００．６元，两者相比，优

化控制比融冰优先控制减少了１４．６％的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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